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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供公眾使用建築物（6層以上之住宅、集合住宅）簡易室內裝修竣工案件
行政項目審核表 

【壹、簽證人員基本資料及綜合意見】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裝修地址  

施工許可

證 字 號 

  年 月 日新北市室內裝修施工   

許可證（備查核准字號：      ） 
審查機構人員 

□審查符合，轉送市政府 

 

 

 

 

 

 

 

 

（審查機構戳記） 

簽章人員    

姓    名 

（簽章人員簽章） 
 

開業證書

或登記證

字 號 

 

審 查 

綜合意見 

□ 本案審查結果，相關文件齊全且符合規定，請工務局核發室內裝修合格證明。 

□ 本案審查結果，相關文件齊全但檢視部分內容不符規定，詳如檢附文件及其他審查

事項，審查機構（含簽證人員）應併同相關缺失通知申請人改正，拒不改正者，報

請工務局核發室內裝修合格證明但列入「必抽」案件。 

□ 本案審查結果，相關文件不齊全或檢視部分內容有嚴重違失，詳如檢附文件及其他

審查事項，審查機構（含簽證人員）應併同相關缺失，通知申請人限期改善。 

備註事項

（視案情

勾填可複

選，表列□

內容應逐

項填寫，不

可空白） 

□ 本案裝修後建物實際用途與原核准不符，於核准室內裝修許可時，另案移請工務局

使用管理科續處。 

□ 本案涉及違章建築部分，違建照片及拍攝位置索引圖另案移送違建查報隊依法辦

理。 

□ 本案涉及違章建築部分，已自行拆除或恢復原狀，檢附施工前後相片、圖說。 

註：(表列□內容應逐項填寫，不可空白) (符合勾選事項者打“√”；無關事項打“／”） 

【貳、檢附文件-由審查機構填寫】  

項次 檢視項目 檢視結果 
檢 視 內 容       (表列□內容應逐項填寫，不可空白) 

(符合查核規定者打“√”；不符規定者“╳”；無關事項打“／”) 

一 
室內裝修
合格證明
申 請 書 

□符合 
□不符合 

□ 1.本案應檢附之文件均已檢附並依序排列。 
□ 2.裝修場所基本資料均已逐項填載，填載內容並經查核無誤。 
□ 3.本案申請人確為建築物所有權人。 
□ 4.本案申請人基本資料已逐項填載，填載內容並經查核無誤。 
□ 5.室內裝修設計、施工業基本資料已逐項填載，其證明文件影本並經當事人簽

認與正本相符。 

二 
室內裝修
檢討項目
審查表 

□符合 
□不符合 

□ 1.簽證人員依檢討項目均已逐項填載，填載內容並經查核無誤。 
□ 2.本表已由簽證人員簽證。 

三 
室內裝修
從業者資
格 

□符合 
□不符合 

□ 本案室內裝修設計、施工係由依法登記之室內裝修從業者辦理，卷附相關證明   
文件均經當事人簽章，且核與內政部營建署網站所登載之資訊相符。 

□ 本案室內裝修設計或施工業者未經內政部登記，應依建築法有關規定另案處   
理。 

四 消防設備 

□免審查 □ 檢附經消防主管機關審認無需辦理消防安全設備審查相關證明文件。 

□符合 
□不符合 

□ 1.本案裝修場所之消防安全設備，由消防設備師或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暫行
人員確認符合消防法令之規定，其證明文件影本並經當事人簽認與正本相符。 

□ 2.消防專業人員基本資料欄已逐項填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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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消防設備
竣工簡圖 

□免審查 □ 本案經檢討屬免審查者 

□符合 
□不符合 

□ 1.本圖所示之室內空間格局經核與「室內裝修平面簡圖」相符。 
□ 2.本圖已由消防設備師或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暫行人員簽章。 

六 
室內裝修
竣工平面
簡    圖 

□符合 
□不符合 

□ 1.本圖已標繪竣工照片拍攝位置、空間名稱，並交代出入口門扇材質。 
□ 2.本圖之繪製過程已查核使用執照原核准圖說，並釐清無涉及違章建築新增或

變更公寓大廈共用部分情事。 
□ 3.本圖業經建築師或專業設計技術人員簽章，且合於下列方式之一辦理： 

□核與原核備之室內裝修平面簡圖相符。 
     □核與原核備之室內裝修平面簡圖不符，但經建築師或專業設計技術人員檢

討符合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 30 條、第 34 條規定修改竣工圖說一併
補正或併案辦理變更設計。 

□ 4.本案屬位於 2 層以上建築物，其出入口門扇非防火門，圖面已載明直通樓梯 
位置。 

七 
室內裝修
天花簡圖 

□符合 
□不符合 

□ 1.本圖已標繪天花板材質、構造。 
□ 2.本圖已標繪室內空間高度淨尺寸。 
□ 3.本圖業經開業建築師或專業設計人員簽章。 

八 竣工照片 
□符合 
□不符合 

□ 1.各竣工照片之編號核與拍攝位置索引相符，並以文字說明空間。 
□ 2.竣工照片清晰呈現場景。  
□ 3.室內設有各類消防安全設備者，竣工照片場景能呈現相互空間關係。 
□ 4.竣工照片已交代出入口門扇材質，且每一室內居室空間至少檢附雙向彩色照 
     片。 
□ 5.新設防火門之竣工照片能清楚呈現標準檢驗局商品檢驗標識及自動回歸裝

置， 

九 綠 建 材 
□符合 
□不符合 

□ 經相關專業技術人員簽章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321 條規定綠建
材使用率。 

□ 本案已檢附綠建材標章材料證明文件。 

十 違章建築 

□免審查 □ 本案建築物無違章建築。 

□符合 
□不符合 

□ 1.本案違章建築依 100 年 6 月 28 日北府工建字第 1000632817 號函規定檢討，
涉屬下列情形辦理： 
□ 屬（地面層出入口、屋頂平台、直通樓梯）影響公共安全避難逃生基本需 
   求者，已自行協調拆除，檢附拆除後照片附卷為憑。 
□ 屬陽台違建者： 
   □ 1.屬特定用途，將陽台內牆拆除或陽台外緣加蓋遮雨棚等及妨礙緩降 
        機、救助袋等操作之一切障礙物，已自行協調拆除或恢復原狀，檢

附 
        拆除後照片附卷為憑。 
   □ 2.各項用途於陽台外緣加裝鐵窗，已留設寬 75公分及 1.2公尺以上開 
        口。 
□ 屬防火間隔違建者： 
   □ 1.歸責於申請戶之防火巷(含防火間隔、清糞巷)違建，已自行協調拆

除 
        或恢復原狀，檢附拆除後照片附卷為憑。 
   □ 2.非歸責於申請戶之防火巷(含防火間隔、清糞巷)違建，於申請案核

准 
        後將違建位置圖說及相片，副本檢送本市違章建築拆除大隊逕依本

市 
        違建程序辦理。 
□ 屬天井、夾層違建者，已自行協調拆除或恢復原狀或 R.C或磚牆封閉不使 
   用，檢附拆除後或恢復原狀或 R.C或磚牆封閉照片附卷為憑。 
□ 屬暫免併案拆除之違建，於申請案核准後將違建位置圖說及相片，副本檢 
   送本市違章建築拆除大隊逕依本市違建程序辦理。 

□ 2.其他：                                                        

十一 

防火避難
綜合檢討
或建築物
防火避難
性能設計 

□免審查 □ 本案建築物未經防火避難綜合檢討或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審查。 

□符合 
□不符合 

□ 審查人員應查核符合下列規定: 
   □ 1.檢附「無涉及原認可之防火避難綜合檢討報告書或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 
        計計畫書說明」。 
   □ 2.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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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高層建築
物燃氣設
備 

□免審查 □ 本案非屬高層建築物。 

□符合 
□不符合 

□ 本案屬高層建築物，檢附「高層建築物燃氣設備說明書」簽證說明。 
□ 本案屬高層建築物，未使用燃氣設備，檢附「高層建築物燃氣設備說明書」、「切 
   結書」切結不得有未經核准之燃氣設備與原核定使用不合之變更等行為。 
□ 其他：                                              

【參、其他審查事項】  

其他相關事項附記 
□ 承辦人員查核下列事項： 
   □ 1.竣工展延：□ 有，   年  月  日新北工建字第          號函。□ 無。 
   □ 2.超過退件補正期限：□ 有。□ 無。 
   □ 3.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檢附是否符合：□ 是。□ 否，                        。 
   □ 4.其他：                                             。 
 

 

※ 審查人員填寫本表時，所載事項必須明確清楚並敘明違反之法規名稱與條文，不可有模稜兩可之事項。 

呈  
判  
流 

 

程 

承辦人 決行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 承辦人員僅針對行政項目審核表填寫有無確實及承辦人員查核事項進行確認，其餘部分仍由簽證人員依法簽
證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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